2013-2014学年秋季实习注意事项
（一）自主实习
1、实习单位联络方式备案
自主实习的同学，应当在实习单位落实后，将实习单位教务处电话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联系方式提交到本学院教学秘书或辅导员处，由教学秘书整理后上报研究生学院。
2、成果要求
除了按规定填写实践评定表外，自主实习研究生应当选择一个教育类课题进行实践调研，并在实习结束后形成2000字以上调研报告。报告应当有明确的调研内容、调研方式和数据支持，不能是心得体会等。
3、考勤与监督
自主实习研究生应当每周向硕士生导师汇报自己的实习情况和实习心得。
研究生院将采用电话访问和实地走访等方式对自主实习进行监督。
 （二）统一实习
1、 成果要求
统一实习的同学，除了按规定填写实践评定表外，同样应当提交教育调研报告。报告的具体要求与自主实习同学一致。
2、考勤与监督
除参加省级以上统一招考、参加校级以上统一活动、家庭重大变故，确有疾病需到院治疗外，原则上不允许以其他理由（例如个人事务、导师要求）请假。请假需提前1天填写假条，经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和学院签字盖章后，报研究生院批准。未履行请假手续的，以缺勤计算，扣减相应分数。
假条可以请同学代为提交，或提交到新村一栋212室助管胡中晓处。
各学院指导老师应当通过实地走访、电话等方式，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监督。
3、实践综合成绩以实习单位评定成绩为基础，本校指导教师和研究生院监督人员有权根据抽查监督记录，对实习单位评定成绩进行修改（原则上只能降低，不能增加）。无需修改的，可直接确认实习单位评定成绩。评定表一式一份，实习单位和本校实习指导教师在学生实习结束评分，交研究生院综合评定后返回学院，由院系存档。
实践成绩的调整标准为：
迟到早退1次扣2分； 

缺勤1次扣5分，缺勤3次以上的，考核不合格；确有特殊情况的，需事先履行请假手续。
违反教育实习要求和实习单位规定，导致实习单位投诉的，1次扣10分，投诉2次以上的，考核不合格；
教育调研报告有抄袭、复制、数据造假等行为的，扣10-40分；情节严重的，实践成绩按不及格计算，不能参加毕业答辩；
其他：其他事项，根据具体情况酌情调整。
